復興藝術實驗學院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(草案)
109年10月17日籌備會議通過
110年02月05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
111年07月23日籌備會議修正通過
一、依大學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、教師法第四十三條第三項規定、教育部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規定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申評會）。
二、本校申評會，旨在辦理教師申訴案件之評議，以保障教師權益，疏解糾紛，促進校園之和諧及教育功能之發揮。
三、本校教師對主管機關或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提出申訴。
四、本申評會置委員七人，由下列人員組成：
（1） [bookmark: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4條1]本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三人，由本校全體專任教師選舉之。
（2） 校外教育專家學者代表二人，由校長遴聘。
（3） 本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一人，函請本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推薦人選。
（4） 法律專業人員一人，由本校法律顧問擔任之。
申評會委員不得再兼任本校教評會委員。同一教師同時當選此二委員會委員時，得由其本人擇一擔任，所餘缺額由次高票者遞補。
申評會委員為無給職，開會時校外委員由本校支付差旅費及出席費。
前項委員任期為二年，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之委，員身份如有變更（如兼行政職務）喪失其委員資格者，由選舉候補代表遞補原任期滿為止。
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，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
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。
五、申評會開會，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議，評議書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：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
[bookmark: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５條２項]申評會會議得以視訊會議為之，其委員以視訊參與會議者，視為親自出席。
前項評議決定，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，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。
[bookmark: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6條]六、主席由委員互選之，並主持會議，任期一年，連選得連任。
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其指定一人代理主席。
[bookmark: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7條]七、本申評會會議由主席召集之，若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，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。
八、本申評會有關之日常業務，由人事室派員協助辦理。
九、申訴之管轄、提起、評議、決議及其他本要點未規定事項，均依「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」有關規定辦理。
[bookmark: _GoBack]十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，修正時亦同。
